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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调音乐精神在科雷利音乐作品中的体现以及海顿的弦

乐四重奏创作 
刘晟翔 

（济南市文化馆  250117） 

摘要: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多声部牧歌等世俗音乐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宗教复调音乐也受到了世俗音乐和人文主义世界观的

影响而产生许多变革，出现了四声部的圣咏。这时期多声部复调写作中产生的和声性思维成为主调音乐的先驱。巴罗克时期是音乐

史上的特殊转型时期，复调音乐以它独有的魅力成为当时最流行的作曲理念和方法。无论是声乐还是器乐，旋律都空前的华丽复杂，

并且装饰音和模进音型丰富。这一时期音乐风格的发展方向是以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成就作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复调织体占据主要

地位，写作技术亦达到空前的高峰。本文主要解析主调音乐精神在科雷利音乐作品中的体现，同时讨论海顿弦乐四重奏的创作。 

关键词:主调音乐精神；文艺复兴；科雷利音乐作品；弦乐四重奏；音乐创作 

 

引言: 

阿尔坎杰洛·科雷利是巴罗克早期非常重要的作曲家和演奏

家。在三重奏鸣曲、大协奏曲等重要音乐体裁的确立上作出了突出

贡献。处在这样一个主复调转型的特殊时期，科雷利与其他同属于

巴罗克时期的作曲家一样，也不能跳出以复调音乐为主流的大环

境。但是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带有主调音乐倾向的

音乐创作特征。他的作品在以复调音乐为主流的音乐时期实践了某

些主调音乐的创新，成为实践主调音乐创新的重要领路人之一。 

一、三重奏鸣曲作品 

奏鸣曲是一种由一件独奏乐器演奏或由一件独奏乐器与钢琴

合奏的器乐套曲形式。早期习惯按照使用乐器的数量划分声部：一

个独奏乐器和通奏低音来演奏叫做二重奏鸣曲;两个独奏乐器加通

奏低音乐器演奏叫做三重奏鸣曲。三重奏鸣曲是 17、18 世纪欧洲

室内乐最主要的体裁之一，也被认为是古典奏鸣曲的最直接前身。

它包括三个声部，其中由两件独奏乐器担负两个声部，这两件乐器

多是小提琴，而低声部就是通奏低音声部，一般是维奥尔琴加古钢

琴或是维奥尔琴加管风琴。 

科雷利的三重奏鸣曲基本上分为两种类型的乐章。其中一种是

一个对位式的乐段，每个乐句的长度都是很不规整的，基本不重复。

另一类型相对于前者来说倾向于主调音乐，乐句较规整，在一些舞

曲中通常是两个重复的段落。但是不论是复调乐句还是主调乐句，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只能是相对而言的。“科雷利的音乐思维和当

时所有作曲家的音乐思维一样，基本上是对位式的，但是这是在由

通奏低音明确规定的调性和声框架之内的对位。”1 因为当时的创作

时代仍然以复调为主流，作曲家先进的主调音乐创作更确切地说应

该是主调音乐倾向或是带有主调音乐精神。 

二、大协奏曲 

大协奏曲是巴罗克时期非常重要的器乐体裁，是管弦乐体裁中

最重要的一种。由三重奏鸣曲的某些特定段落加以扩充，同时增加

演奏者的数量演变发展而成。大协奏曲的意大利语 Concerto Grosso，

原意是指“合奏部分”，后来指不同的乐器组同步演奏的器乐作品。

这种演奏形式把乐队分为两组，小合奏组一般有两个独奏乐器，多

是两把小提琴组成，加上通奏低音，一般是一把大提琴、一架古钢

琴，叫做“主奏部”。大合奏组被称为“合奏部”，多以弦乐器为基

础，通常是两个声部的小提琴和中提琴、大提琴以及倍低音维奥尔

琴或者加入木管乐器，使用拨弦古钢琴演奏固定低音，给其它乐器

组和声。它是多乐章的管弦乐作品，其中的几个经过段由独奏乐器

组演奏，与作为主体的全奏形成对比。重要的主奏部多用两把小提

琴和一把大提琴组成，但也有其他的组成形式。与乐队协奏曲和独

奏协奏曲一样，大协奏曲是在“竞争对比”的音乐观念的基础上进

行创作的，强调两个乐器组合的竞奏，互相竞争，同时又重视两组

之间的相互融合，间或合奏。 

科雷利并不是最早进行大协奏曲创作的，早在 1680 年 A·斯特

拉德拉就已经在他的作品《多乐章交响曲》中将独奏乐器组从乐队

中独立出来，这符合了大协奏曲两个演奏组竞奏的模式。但只是显

现了大协奏曲的初级形态，而科雷利为大协奏曲体裁的确立做出了

更为重要的贡献。虽然科雷利同斯特拉德拉等这一时期的作曲家一

样遵从独奏——全奏的对比原则，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已经并不将这

两种风格划分得十分明确，“主奏组”和“全奏组”相互呼应，并

且注意加强终止式经过句，似乎在有意识地淡化独奏与全奏的明确

的对比概念。小提琴声部的旋律有时由乐队变奏重复或直接重复，

造成“回音”的效果，烘托主奏主题，强调了主调旋律的重要性。

这些技法使两个主要旋律配合协调，相互照应以衬出主题，全奏组

也常被作为主奏组旋律的回声来强化主题旋律。在他的作品中，第

一小提琴声部已经成为非常突出的声部，主调旋律的突出为独奏协

奏曲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实践，也是主调音乐的早期实践。 

科雷利的协奏曲中，“竞争对比”的原则不仅表现在主奏组与

全奏组之间，在旋律乐思中也有新的发展：在乐曲进行中，突然偏

离原来的主题乐思而出现一个新的旋律动机，造成强烈的情绪对

比。在布局上，有时慢乐章中会出现一个快速度的乐段，也会给乐

曲的情绪造成波动，增加乐曲本身的对比效果。 

此外，科雷利的大协奏曲中频频出现的装饰音具有鲜明的主调

性色彩。这些装饰音既包括针对短小的旋律变化的，如颤音、倚音

等，也有针对较长的旋律所作的加花变奏等方法，强调主题旋律的

突出地位使作品的主调性更为鲜明。科雷利在他的大协奏曲中还使

用了华彩乐段，这种乐段带有鲜明的主调特征，是完全突出主奏乐

器的特有乐段，也是主调音乐作品最能突出独奏乐器地位的方式之

一。 

华彩乐段在同时期产生的另一主调性体裁——歌剧中也有运

用。这和他在三重奏鸣曲作品中所坚持的简洁性特点已经有了一些

明显的改变，使协奏曲具备了更为明显的主调性特征。 

科雷利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是因为他的作品对主调音乐发

展做出的贡献和创新，并确立了大协奏曲、三重奏鸣曲的基本构架

和曲式模式，使这两种体裁成为巴罗克时期最重要的音乐体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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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器乐体裁的确立也对巴罗克时期的其他器乐体裁的形成发展产

生了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巴赫、亨德尔、库普兰等众多卓越的音乐

家，他们都用这两种体裁创作了许多不朽的经典作品。 

一提到海顿，常被强调的是：交响乐之父、弦乐四重奏之父、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如此多的艺术成就让人不禁要对这

位伟大的作曲家驻足研究。以下以他的弦乐四重奏作品为例进行简

要的分析探讨，寻找时代赋予海顿的音乐魅力。 

三、弦乐四重奏的创作 

从海顿的生卒年代来看，1732-1809 年正是西方音乐界从巴罗

克到古典主义的转型时期。他童年时代的奥地利已盛行巴罗克音乐

风格，所以在他早中期作品的音乐语言中，仍能窥出几许巴罗克风

格的端倪。起初，这位年轻音乐家的兴趣偏向于歌剧音乐，但他之

所以开创弦乐四重奏这种小型的音乐体裁，与当时的创作环境也不

无关系，因为资助他音乐创作的贵族冯·菲恩伯格的经济状况只允

许他用一个很小的音乐建制。即使这样小型的室内乐组合仍旧使他

着迷，在其后来的创作中，弦乐四重奏为海顿带来的管弦乐构思灵

感也为交响乐这一体裁的确立起到铺垫作用。 

海顿一生写了 80 余首弦乐四重奏，和他的 108 首交响乐一样，

都是他在变革中探求风格美的见证。海顿从南部德国、奥地利和波

希米亚广为流传的嬉游曲中吸取了用四支独奏的乐器围绕一个统

一的主题，创造出使人能理解的完整的艺术结构。这也正是他四重

奏中基本的指导思想。 

海顿的弦乐四重奏在写法上有比较明显的特点，认真分析了一

些他四重奏的作品，以下简略进行论述： 

1、鲜明的主题和动机 

海顿弦乐四重奏的生命，始于他的主题和动机。我们知道，离

开了对主题和动机的分析，就不能抓住整个乐章展开的精神，对语

言、形象、技巧和风格的研究也将无法深入。他的作品中主题的主

要特点是蕴含清晰、带有浓厚的乐观情绪和幽默气氛，性格明朗而

富有生机，表达清醒没有丝毫含混，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从创作

时期来看，早期的弦乐主题调性稳定，结构均匀，节奏的气质温和

通畅；中期加强了节奏的动力和调性的稳定；晚期重奏的主题写法

显现出大的飞跃，节奏动力突然强烈，主题结构更加精炼单一，生

趣充实并群众化。 

 2、自如流畅的乐段 

海顿的重奏巧妙的运用开展主题的方式，组成乐段和乐章，其

完美的格式已经成为当时乃至后世的典范。但必须强调的是，海顿

在乐段伸展上冲破了把形式置于首位的旧约束，采用了以表情为中

心的创作思想，这是他音乐所以能够自如流畅的源泉。 

在海顿的生活年代，巴洛克的语言规律依然对当时的作曲实践

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采用了开展主题伸展乐段

的创作途径，让音乐的动听来自音乐情绪的突然变化，启发想象唤

起心灵深处的共鸣。以表情为中心开展乐段是海顿的艺术手法，这

一手法在四重奏中展现出以下特点： 

调性的转换灵活频繁。比如 Op.76-2 的五度音写成的主题，先

在第一提琴上以 d 小调出现，刚一结束，中提琴以降 B 大调接下去，

大提琴用 C 大调沉重的尾随，然后第一提琴以 F 大调的强音把主题

刚毅果断的情绪推向高潮。其巧妙之处在于调性转换虽然迅速，但

却又与情绪的变化层次自然一致的衔接起来，使人在听觉上应接不

暇。Op.76 的六首作品的主题其实各有千秋：No.1 是以赋格形式陈

述主题，No.2 运用调性转移，No.3 拆散主题揉进新的乐汇，No.4 使

用声部的大段旋律独白骤然改变性格，No.5 套用了近似古老的旋律

变奏体等。 

3、欢快的终曲 

海顿四重奏的终曲，弥漫着欢乐的情绪，同时也是全曲的高潮

部分。这个高潮的感人力量很强，它像一个重心和支柱一样，和前

三个乐章相映照，形成一个整体。第一乐章一般都具有一种情绪的

概括力量，往往以简练的手法预示全曲的发展，它对于深沉温厚的

第二乐章又像是一个序幕，第三乐章则典雅巧妙，引人入胜，这种

趣味和宫廷生活的各种景象互相联系着呼应着。 

四、音乐创作风格及影响 

从整体上看，海顿一生的创作，是一个交相汇合的发展过程。

他从两个侧面发挥自己的音乐创作才能。其一是“功能”风格，比

如加冕、婚礼、节日、庆典以及纯属宫廷内外款待宾客的音乐写作；

其二是“表情”风格，就纯器乐来说，交响乐、四重奏和器乐奏鸣

曲是主要的，他们根据作者的意愿，抒写独特的不受任何场合局限

的音乐。在海顿生活的时代，两者不像 19 世纪那样相矛盾，他的

作品把这两者创造性的融合在一起，不因为是“功能”风格之满足

享用者们的习惯，迁就听众的欣赏情绪而降低自己的艺术标准，相

反，他力求从中写出新意。这种创作思想经历一生的磨练，越到晚

年越明显。他的弦乐四重奏的发展也是这样，10 多年的停顿

（1762-1775），他的创作重心转移到交响曲方面，但这并不影响他

对于四重奏的写作热情，相反，在他重新提笔时，因为受到后辈莫

扎特风格的影响, “使他的乐思更趋成熟，华丽风格的最后一丝残

存终告销声匿迹”2，弦乐四重奏表现出真正的古典风范，1793-1799

年，海顿所作的 14 首晚期四重奏达到了室内乐创作的顶峰。 

海顿创作了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音乐，但是无论哪种形式，他

对于艺术的追求有一种天性，就像自然本质一样不能改变。比如他

主题音调具有的民间色彩，比如因为他明朗的性格带给乐曲的宁

静、简洁、灵活、充满欢乐气氛的整体结构。他将和声的紧张性和

音调的明快结合在一起使乐曲更具有表情力量，是经过巧妙的革新

以丰富的心智独创出来的。 

海顿在音乐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在于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的创

作，这也是他影响后世最主要的两种音乐形式。弦乐四重奏是海顿

表达个人情感最自然的形式，交响乐方面经过海顿的精心设计，在

各种乐器的音色配合与对比以及整体表现上，比同时期其他作曲家

的交响曲更加丰富，直接影响着莫扎特、贝多芬等在他之后的音乐

家们，为他们的音乐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创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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